
花12万打“面部提升针”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张小

姐被渠道商刘经理诱导至闵行区

一家医美医院进行咨询。 刘经理

声称该医院技术先进、 效果显

著， 并向张小姐推荐了一款“面

部提升针” 的注射项目， 承诺注

射后可以显著改善面部轮廓， 使

面部更加紧致年轻。

在刘经理的强烈推荐下， 张

小姐决定在该医院进行注射。 术

前， 医生对张小姐进行了简单的

面部评估， 并未进行详细的医学

检查和术前沟通。 张小姐在预缴

费共计 12 万元的费用后， 接受

了注射。 然而经过第一次就诊注

射后， 张小姐发现面部并未如刘

经理和医生所承诺的那样有显著

变化， 反而出现了面部僵硬、 面

部硬块、 表情不自然等问题。

接到调解申请后， 调解员张

静文首先与张小姐进行了详细沟

通。张小姐表示，她要求医方退还

全部费用， 并赔偿因注射造成的

面部损害。随后，调解员联系了医

方，了解了医方的态度和意见。医

方表示注射项目本身没有问题，

是张小姐自身体质原因导致的效

果不佳， 因此他们不愿意承担全

部责任。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事实

真相， 调解员还调取了张小姐的

术前术后照片、 病历资料以及医

方的相关资质和手术记录等。

渠道商有诱导消费行为

在面对面的调解会议上， 调

解员让医方联系刘经理一起参

加。 在会议上， 调解员首先指出了

医方在术前沟通、 术后跟踪以及患

者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调

解员指出， 医方在术前未对张小姐

进行详细的医学检查和评估， 术后

也未进行充分的跟踪和反馈， 导致

张小姐对注射效果不满意。 同时，

调解员还指出， 刘经理作为渠道

商， 在推销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

诱导消费的行为， 这也是间接导致

纠纷的原因之一。 医方和刘经理均

表示承认自己存在不足， 愿意与张

小姐共同协商， 寻求解决方案。

在调解员的引导下， 双方开始

探讨解决方案。 张小姐坚持要求医

方退还全部费用， 并赔偿因注射造

成的面部损害； 而医方则表示， 他

们不同意患者诉求， 但愿意退还部

分费用。 为了打破僵局， 调解员提

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医方退还张

小姐未消费的项目费用（张小姐在

预缴费中购买了其他医美项目， 但

未使用）， 并额外补偿张小姐一定

金额的经济损失， 用于修复面部问

题或进行其他医美项目。

经过多次协商和沟通， 双方最

终达成一致。 医方退还张小姐未消

费的项目费用 6 万元， 并额外补偿

张小姐 2 万元作为损失费和修复费

用， 共计 8 万元一次性解决此纠

纷。 同时， 医方承诺将加强内部管

理， 规范渠道商行为， 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 在双方达成一致后， 调解

员协助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并明

确了退款和补偿的具体时间和方

式。 调解员还进行了后续的跟踪和

回访。 医方按时履行了调解协议，

张小姐也顺利拿到了退款和补偿。

张小姐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并对

调解员的工作表示感谢。

本案例中， 渠道商在推销过程

中存在夸大宣传 、 诱导消费的行

为， 是导致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渠道商的监管

和处罚力度， 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和

诚信体系建设， 推动医美行业的健

康发展。此外，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

医美市场的监管和宣传， 提高消费

者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医

美机构和渠道商也应该加强自律和

诚信经营， 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 本案例的成功调解不仅解

决了张小姐与医方之间的纠纷，也

为医美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和启示。作为调解员，应该积

极履行职责和使命， 推动医美行业

的规范化、标准化和诚信化发展。同

时， 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相关宣传

和教育力度， 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共同营造一个

健康、和谐、有序的医美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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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今年 27 岁的小朱失业

在家多年。 2023 年， 好友

曹先生所开的公司亏损， 房

贷逾期， 便求助于小朱， 希

望小朱能够去银行贷款， 贷

款归他使用， 每月由曹先生

按月将钱转入小朱的还款账

户， 用于归还贷款。 但一段

时间后， 曹先生开始迟延转

款， 导致小朱逾期未能还款，

即将被起诉。 近日， 小朱向闵行

区古美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委会”） 申请调解。

张小姐今年 32 岁， 一直对自己的面部轮廓不满意，

想依靠医美项目进行改善。 没想到， 她到一家美容医院

注射相关医美项目后， 效果不佳。 张小姐多次联系医方

要求解决， 但医方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 拒绝退款

或进行修复。 张小姐又联系当时推荐她过去的渠道商，

发现自己已被微信拉黑， 无法取得联系。 张小姐无奈，

向闵行区人民调解协会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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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贷款后， 好友经

常逾期

调解员通过实地走访， 联系双

方了解情况。 原来， 小朱与曹先生

为多年好友， 2023 年年初， 曹先

生因自己公司不景气拖欠工人工

资， 导致自己房贷逾期， 又因为自

身征信不佳， 便向小朱提出希望可

以借他的名义向银行贷款， 所贷金

额归曹先生使用， 每月还款也由曹

先生先行转入小朱的还款账户， 再

用于归还贷款。

小朱碍于双方多年情谊， 便同

意了。 他分别在两家银行办理了贷

款 21.3 万元， 分 60 期归还。 随

后， 小朱将贷款金额全部交付于曹

先生， 曹先生向小朱出具欠条一

张， 只写明借款本金为 21.3 万元，

并未列明利息等各项还款内容由谁

承担。 贷款由曹先生按月于每月

17 日转入小朱的还款账户， 用于

归还贷款的约定也只有两人口头承

诺。 拿到贷款后， 曹先生经常逾

期， 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 已经拖

欠两个月的贷款未支付， 导致小朱

未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 不但需要

承担额外逾期罚息， 还将被起诉和

列入失信人名单。

调解员发现， 借款协议未明确

逾期责任。 两人经济情况不佳， 曹

先生因工作变动， 还款能力下降，

逾期的 8000 元由小朱垫付。 因为

身体原因， 小朱长期失业在家， 靠

低保和父母接济生活， 根本无法承

担偿还银行贷款和罚息的经济压

力， 如果被起诉， 唯一住房可能面

临被拍卖还款的风险。

调解员提醒： 帮助好

友也要量力而行

详细了解情况后， 调解员对双

方都进行了释法明理， 明确借款人

未按期还款应支付逾期利息。 律师

也对双方进行了释法明理， 律师表

示， 本案涉嫌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

贷的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套取金融

机构贷款转贷的， 应当认定民间借

贷合同无效。 小朱的款项系套取金

融机构贷款后转贷， 双方的借款合

同应属无效。 有过错的当事人必须

对合同无效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

任， 而且法律保护的损失仅限于出

借人基于善意出借的合法本金损失

或利息损失，如出借人自身有过错，

也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利。因此，如果

双方对还款发生争议诉至法院， 法院

仅支持借款人偿还出借人本金， 并酌

定支持部分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考虑到小朱和曹先生面临的实际

情况， 调解员最终拟定了协议条款。

协议明确， 为避免小朱继续违约， 曹

先生需分期归还欠款， 总履行期延长

至 46 个月。 另外， 曹先生承担逾期

罚息（按 LPR 四倍计算）。 如果累计

两期逾期， 小朱有权要求一次性清偿

剩余全部本息。 曹先生最后一期还款

时， 需要一并清偿小朱垫付的 8000

元。 最终， 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调

解员还特别提示小朱， 帮助好友也要

量力而行， 合法帮助， 并需留存还款

凭证， 避免后续争议。

本案具有典型意义， 通过调整还

款节奏、 增设违约触发条款， 平衡了

债权人权益保障与债务人生存空间，

体现 “调解优先” 原则在基层债务纠

纷中的应用价值。 调解员对协议精细

化处理 ， 将总债务拆分为 “前高后

低” 两阶段， 兼顾履行可行性与债权

人止损需求； 再通过闭环设计： “垫

付款并入尾款” “加速到期条款” 实

现风险闭环管理； 以司法确认程序提

升调解协议权威性， 降低二次纠纷概

率，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调解员提醒， 我国法律认可民间

借贷活动的合法性， 也明确规定了民

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具体情形， 公民在

从事民间借贷活动时， 应遵守法律规

定， 出借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 违反

法律规定， 超出法律界限， 不仅不被

法律所认可， 而且行为人还要因其违

法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承受不同的法

律后果和责任， 切不可为朋友义气而

一时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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